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2026 年延川县人居环境示范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设计、可研。
二、设计依据
1.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区域上位规划；
2.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
3.项目地形图等相关资料。
三、工程概况与成果要求
1.工程概况
2026 年延川县人居环境示范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包含：社管中心刘家湾村、延水关镇东村、贾家坪镇樊家川村、贾家坪镇高家千村、大禹街道办王家坪村、永坪镇高家屯村。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 23837.28 ㎡、场地硬化 1032 ㎡、片石挡墙 143.72m³、挡土墙 51.45m³、挡土砖墙 633.41 ㎡、砖墙 37.36m³、入户道路 3225.6 ㎡、污水收集口 55 座、检查井 30 座、化粪池 25 座、污水管网 1070.84m、排水沟 1487m、新增防牲畜栏杆350m、整理绿化用地、种植（百日菊、长青草）4276㎡、种植国 槐96棵、种植垂柳98棵、种植白皮松152棵、整理垃圾台1处、混凝土面层修复323㎡等工程。
2.设计成果要求
2026 年延川县人居环境示范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地形测绘、设计、可研：施工图设计，电子版纸质版等材料
四、项目限价
最高限价：230000元。
五、路勘现场（响应供应商自行踏助）
1.响应供应商根据需要对工程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响应供应商获取须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响应供应商自己承担。
2.采购人向响应供应商提供有关现场的资料和数据，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响应供应商利用的资料。
3.响应供应商及其人员经过采购人的允许，可为踏勘目的进入采购人的工程现场，但响应供应商及其人员不得因此使采购人及其人员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响应供应商并应对由此踏勘现场而造成的死亡、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任何其他损失、损害和应起的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4.如果响应供应商认为需要再次现场踏勘，采购人应予以支持，费用自理。
六、补偿金：无
七、售后服务
1.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采购人日常业务联系。
2.成交供应商须主动接受采购人的指导、检查、监督及协调。
3.成交供应商制定并履行现场服务承诺，在项目建设期间按照项目进展及时完善设计补充等手续
八、验收要求
验收实施过程涉及单位包括：客户方、设计单位等相关人员。各方人员职责如下：
客户方：审核批准挚收申请和验收方案，检验项目提交成果是否符合染收方案要求，组织验收会议，批准验收报告。
设计单位：提交最终开发成果及相关文档，操作、演示相关验收内容。
九、工期要求
采购服务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
十、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